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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战后法哲学的发展 

舒国滢

    在法学发展史上，德国法哲学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西方现代法学思潮的流变，都或多或少与德国上

一个世纪以来法哲学的发展，有着不易剪断的联系。至少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德国一直是

整个世界法哲学研究传播的中心，受世人所瞩目。然而，二战的发生，不仅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

而且也从主要方面对世界文化、精神资源作了一次重新分配。德国由此而丧失了其"强势文化"的地位，揖

手让位于英美"文化世界"。战后，除了南美（巴西、阿根廷）、东亚（日本、南朝鲜、中国台湾）、北欧

（丹麦、芬兰、瑞典）以外，其他地区的法学家们对德国法哲学已失去了往日的热情。由于历史的原因，

我们中国大陆的法学家对德国法哲学的系统研究，中断了近40年。近年有数种评述现（当）代西方法哲学

（或法理学）的著作问世，但大都回避德国、法国、意大利、北欧诸国法哲学的进展，不可不谓一桩憾

事。法理学界提出我国法理学要走向21世纪，立意高远。但要落到实处，除着力研究我国本土现实的重大

理论与实践问题外，尚须追踪世界各主要国家法哲（理）学的最新发展动态。正是基于此一信念，笔者不

揣学浅，梳理有限的德语文献，对战后德国法哲学发展路向，予以概述。  

    

    一、德国法哲学五十年历史的阶段划分 

    

    战后德国法哲学的发展，从1945年开始，至今已有整整50年的历史。对这50年发展的历程，到底如何

作具体的阶段划分，即使是德国的法学家们也没有一个总体的归结。笔者根据法律学说的兴衰、重要法学

家的相互传承关系，结合德国政治、经济及人文科学整体发展诸因素，将上述历史大体上划分为三个阶

段： 

    

    （一）自然法学的复兴与法哲学的重建（1945年至60年代中期） 

    

    像其他领域的建设一样，德国的法哲学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恢复建立的。从1945年到60年

代中期这一阶段，德国法哲学发展的主要特点，表现在法哲学的重建和自然法学的复兴。 

    

    纳粹德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给欧洲和世界经济和文化造成极大破坏，而且给德国自身带来深重的

灾难。战后的德国满目疮痍，许多城市成为一片废墟，经济陷入全面崩溃，德国人民的文化生活、科学事

业以及精神世界也完全陷入支离破碎的处境。德国人迫切需要经济、政治的重建，也需要从心理深层对整

个民族在战争中的责任进行反思，重新定位正义标准在人类个人、群体和社会共同生活中的作用。基于此

一现状，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出于正直与良心，甘冒被同胞误解的危

险，于1946年发表《罪责问题》一文，指出：德国人无法推卸对纳粹政府的所作所为应担负的责任，因为

大部分人都没有反抗，不少人甚至还在许多方面支持这一政府。他说，"指责他人的过失，并不能免除掉

德国人民自己的罪愆-这罪愆需要完全的忠诚和长久、艰辛而彻底的内在更新方能革除"。［1］雅斯贝尔

斯的言论代表了多数有良心的德国人对几个世纪以来的民族优越价值的深刻反省和对人类普遍价值（如自

然法观念）的回顾与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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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正是带着同样的情怀，资深法学家G·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1878-1949）战后不久即抛

弃他在《法哲学》（1914年）一书中所坚持的法律相对主义立场，而转向崇尚人类终极价值（正义、人的

尊严）的自然法学。他在去世前的短短五年里，先后写作发表《法哲学沉思》（1945年）、《五分钟法哲

学》（1945年）、《法的更新》（1946年）、《法律的不法与超法律的法》（1946年）、《精神的国际

性》（1946年）、《正义与宽容》（1949年）诸文，承认法的基本原则-自然法或理性法的绝对效力，并

就"超法律的法"与法律的可靠性、法律的不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新的诠释。他的理论转向，为"纽伦

堡审判"引发的法律实践问题作了令人信服的理论说明。此后，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德国法学界就自然

法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检讨。法学家们争论的主要问题包括："正当法"（richtiges Recht）、法与道德的

关系、法的效力与约束性、自然法的纠正功能、自然法的建构、自然法与存在主义、清教领域的自然法思

想、自然法的内容确定性、内容可变的动态自然法、重要自然法与次要自然法效力要求的绝对性、历史条

件与社会文化因素对自然法的影响、传统自然法学说的认识论问题等。［2］在此方面，萨尔大学教授W·

麦霍费尔（Werner Maihofer，1918-）的存在主义自然法学说，在国际学界影响较大，反映了这个时期德

国法哲学的成就。［3］麦霍费尔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先后发表了大量的论著。其中，《法与存在》

（1954年）、《论人类秩序的意义》（1956年）、《自然法的问题》（1960年）、《法与生存》（1963

年）、《作为生存法的自然法》（1963年）等，对于法与存在的本体论建构、个人与社会、物的"周围世

界"（Umwelt）与人的"共同世界"（Mitwelt）、"自在"（Selbstsein）与同源似在（Alssein）等哲理问

题作了深刻的思考，从存在哲学层面为自然法与人类的基本价值寻求理论支持。自然法学说的复兴，作为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法律理论的批判运动，是战后德国法哲学的主要理论方向。 

    

    在此一阶段，德国法哲学界在组织上所做的一项重建工作是恢复国际法哲学-社会哲学协会的活动。

国际法哲学-社会哲学协会（简称IVR），其前身为"国际法哲学-经济哲学协会"，1909年在德国柏林成

立。战前，协会曾在德国先后召开过四次规模不等的世界会议。此后由于政治、经济和战争诸方面的原

因，协会的国际会议中断。1945年后，协会的会刊-《法哲学社会哲学档案》（ARSP）也被迫停刊。1948

年8月德国法哲学界在美因兹大学召开会议，重申《国际法哲学-社会哲学协会章程》，并决定由汉堡大学

法学教授鲁道夫·劳恩（Rudolf Laun）与慕尼黑大学法学博士T·菲韦格（Theodor Viehweg）主编《档

案》杂志。1949年《档案》第38卷出版，标志着德国法哲学从此揭开新的一页。1957年10月5日，战后第

一任主席R·劳恩在德国萨尔州首府萨尔布吕肯主持召开第一届正式的协会世界大会，邀请意大利、芬

兰、奥地利、波兰、南斯拉夫、日本等国法学家参与会议，讨论"事物性质"、"情境概念"、"理性的本质

与形式"、"事物内容与规范确立"等法哲学问题。与此同时，德国成立了国际法-社协会的国内分会。该分

会一直在国际协会的学术组织、交流、会刊的编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尽管如此，与英美法哲学的成就相比较，德国这一时期法哲学的总体发展显得沉闷和冷清，缺乏像L

·富勒（Lon Fuller）和H·L·A·哈特这样有影响的法哲学家及富有创造性的法学思想。也许正是由于

这样的原因，德国也没有像战前那样在法学研究方向或旨趣上形成有特色的法学家群体-法学派别。即使

是颇有影响的"复兴自然法"，也只能被看做是一次不同角色的法学家参与讨论的法学运动，而不能视为是

一种具有结构功能的法学派的称谓。应当说，战后德国法学家的理论贡献更多地体现了个体特点。在法哲

学界发挥作用的，主要还是那些二战期间即已成名的老一代法学家，如卡尔·恩基施（Karl Engisch）、

J·埃塞尔（Josef Esser）、卡尔·拉伦茨（Karl Larenz）等人。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分别

出版了系列的法学方法论专著，使这一法学方向的研究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关于此点，下文将作介绍，

兹不赘述。 

    

    （二）科际渗透与法哲学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 

    

    法哲学与相邻学科的发展是密切相关联的。哲学及其他学科的每一次学术思想运动，都必然在法哲学

中得到回应。众所周知，自从德国数学家兼哲学家弗雷格（Gottlob Frege，1848-1925）出版《概念演

算-一种按算术语言构成的纯思维的符号语言》（1879年）以来，现代西方哲学发生了所谓的"语言学转

向"，即哲学经历了一个从形而上学、到认识论、再到语言哲学的自然进程。至20世纪60年代，符号学、

语言哲学、逻辑哲学的发展，渗透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1960年，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伽达默尔（Hans

Georg Gadamer，1900-）的《真理与方法》的问世，又使"诠释学"（Hermeneutik，又译解释学、释义

学）理论在德国学界引起反响。另一方面，战后重组的"法兰克福学派"及其批判理论，美国贝塔朗菲

（Ludwig von Bertalamffy，1901-1972）的"一般系统论"，也在德国各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德国20

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的法哲学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蕴生和发展的。 

    

    在这一时期，法学家们不再囿于传统法哲学讨论的范围，而是在多学科相互渗透、交叉的层面上拓展

法学研究的领域。法学家们运用符号学、语义学、修辞学、语序学、诠释学等理论与方法研究沟通行动过

程中的立法与司法、法律语言、法律规范的效力，建构法律诠释论，进行法律的逻辑分析，等等。其中，

慕尼黑大学教授A·考夫曼（Arthur Kaufmann，1923-）的法律诠释理论和比勒费尔德大学教授N·卢曼

（Niklas Luhmann，1927-）的功能结构的社会系统学说，代表了当时德国法学研究的深度和水平。 



    

    A·考夫曼是G·拉德布鲁赫的学生。他在海德堡求学期间（1946年）曾兼听诸名家（如卡尔·雅斯贝

尔斯、阿尔弗雷德·韦伯）的课程，涉猎领域广泛。考夫曼在思想上受希腊以来的经典学说，尤其是晚近

的南德意志新康德主义价值论（拉德布鲁赫）、存在哲学（雅斯贝尔斯）、诠释学（伽达默尔）和人类学

（勒维特/L with）的影响较大。1957年考夫曼发表其法哲学奠基之作《自然法与历史性》（Naturrecht 

und Geschichtlichkeit），确定了他的法律诠释学发展的基本方向。20世纪60年代以后，他又先后发表

《关于克服相对主义法哲学的思考》（1960年）、《过错原则》（1961年）、《法律与法》（1962年）、

《法的本体论结构》（1962年）、《论当代法哲学的处境》（1963年），《法与善》（1964年）、《法律

国-法官国-法治国》（1964年）、《自由法运动》（1965年）、《类推与"事物性质"》（1965年）、《语

言作为诠释学视境》（1969年）、《认同与分歧》（1972年）、《由自然法与法律实证主义到法律诠释

学》（1975年）等文章和有关著作，逐步建立起法律诠释本体论体系。［4］ 

    

    相对考夫曼而言，N·卢曼的学术贡献的影响范围更为广泛。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卢曼相继发表论

文和著作，数量达数百种之多。其内容涉猎哲学、宗教、经济、心理学等多种人文学科。他这一时期的主

要法学著作有《通过程序的合理化》（1969年）、《社会学启蒙：社会系统论集》（1970年）、《法律系

统与法律教义学》（1974年）和若干篇论述法学理论、法学方法论的论文。以T·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学说为基础建立的结构功能主义系统理论，是卢曼大量著作中最具创造性的部分，被称为"新实

证主义"的一种，［5］多年来在欧美学界激起不同的反应。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顺应时代多学科相互整合的发展趋向，德国法学界于1970年创办《法学理论》

（RECHTSTHEORIE）杂志，对于推动德国法学与多学科渗透并走向国际舞台，起到了很好的沟通作用。该

杂志由当时德国和国际上德高望重的法学家和学者K·恩基施、H·L·A·哈特、汉斯·凯尔森、U·克鲁

格（Ulrich Klug）和卡尔·R·波普（Sir Karl R.Popper）担任主编，K·阿多麦特（Klaus 

Adomeit）、W·克拉维茨（Werner Krawietz）和A·波德莱希（Adalbert Podlech）负责编辑出版。《法

学理论》是一份面向国际的关于"法的逻辑、方法论、控制论和社会学"的杂志，每年出版1卷及1-4期副

刊，登载当年德国及国外法学家们的论文、报告、书评，或以"专辑"形式出版德国当年优秀的法学博士论

著、国际法哲学社会哲学协会和德国、奥地利及其他国内分会的学术讨论会论文，及时反映国际上法学研

究的最新成就。通过该杂志，我们也可以大致了解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法哲学发展的模样。 

    

    （三）新一代法哲学家的成长与德国法哲学的繁荣（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 

    

    战后德国法哲学，经过三十多年的恢复重建和发展，至20世纪70年代末才真正摆脱了冷清的局面，而

逐渐走向繁荣活跃，重现了它在国际法哲学界的重要地位。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法哲学发展有以下几个

方面的特点： 

    

    （1）法哲学家群体结构合理，年轻一代法学家迅速成长并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这一时期，老一

辈法学家，如C·施米特（Carl Schmitt）、K·拉伦茨、K·恩基施、U·克鲁格、W·麦霍费尔等人都年

近古稀，但不辍笔耕；五六十年代成名的中年一代法学家，如A·考夫曼、N·卢曼、W·克拉维茨、R·德

莱尔（Ralf Dreier）等人，经过几十年辛勤耕耘，在学术上均有所建树，成为德国法哲学界的中坚力

量。尤其重要的是，像R·阿列克西（Robert Alexy）、U·诺伊曼（Ulfrid Neumann）等一批年轻法学家

的脱颖而出，给德国法哲学界带来了一股勃勃生气。新的一代法学家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不断开拓

法哲学研究的新领域，相继在国际前沿的法学课题上作出了独创性贡献，不仅受到国际上法学界同行的肯

定，而且也为哲学界的学者们所关注。 

    

    （2）法学新学科日渐成熟，法哲学论题范围广泛，法学研究处于理性论证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来

的多学科渗透融合的潮流，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已在法学领域产生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近年来，

一批运用当代最新方法论研究法学问题的论著不断问世，显示出德国法学的强劲实力。这些著作主要有G

·斯特鲁克（Gerhard Struck）的《语序法学》、J·哈伦堡（Jan Harenburg）的《科学与实践之间的法

律教义学》（1986年）、H·柯赫（Hans Joachim Koch）与H·吕斯曼（Helmut Rüβmann）的《法律建构

学》（1982年）、W·加斯特（Wolfgang Gast）的《法律修辞学》（1992年）等。而最能体现科际整合优

势，以法与实践理性为讨论范围（论域）的法律论证理论，成为近20年来德国年轻一代法学家们谈论的主

题话语（Rede），有关的法学专著也相继问世。这其中有U·诺伊曼的《法律论证学》（1986年）、R·格

罗施纳（Rolf Cr schner）的《对谈与法学》（1982年）、E·希尔根多夫（Eric Hilgendorf）的《法

学中的论证》（1991年）、E·本德（Elmar Bund）的《法律逻辑与法律论证》（1983年）等。在此方向

上，当时最有成就的年轻法学家是哥廷根大学法哲学博士、后任基尔大学公法和法哲学教授的R·阿列克

西（1945-）。他于1978年出版博士论文《法律论证理论：理性商谈论作为法律建构理论》。该著作确立

了他在整个国际学界的学术地位。在以后的数十年中，阿列克西又先后出版《基本权利论》（1985年）、

《法的概念与效力》（1992年）、《坚墙防护：论法、道德与惩罚性之关系》（1993年）等著作，在国际



上著名法学和哲学杂志上发表论文40余篇，从多方面就实践商谈论、法律原则、法律论证的规则、法律决

定的逻辑分析、法律论证与实践理性之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作了深层的诠释。阿列克西的论著被译为多种文

字出版，远播至北欧、英美、西班牙、意大利、南美诸国。 

    

    （3）哲学家转向法哲学研究，展开一般法学理论的哲学向度。德国哲学家探讨法哲学问题，其传统

由来已久。德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三位著名哲学家康德、费希特、黑格尔都曾在完成其哲学体系的同时

对法哲学方向予以关注，并撰写过法（国家）哲学著作。［6］当代哲学，尤其是二战以来的人本主义思

潮，将人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作为关怀的主要对象。面对本世纪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危机，哲学家不得

不思考与人类生存式样息息相关的制度、法律、道德及社会问题，并试图为人类现实的精神处境寻求新的

诠释话语，建构基于"沟通"和"共识"的一套理性规则。在此方面，德国当代的哲学家站在思想的最前沿对

法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和国家哲学问题展开讨论，就各种人文主义思潮作出回应。其中，尤尔根·

哈伯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主要思想家，以其著作之丰、理论论证之

深邃、言谈范围之广泛，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最受学界注目的人物之一。他在六七十年代出版关于理论与

实践、文化与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等著作之后，又于近十几年相继出版

《政治短论集》（四册，1981年）、《沟通行动理论》（1981年）、《道德意识与沟通行动》（1983

年）、《沟通行动理论的前研究与补充》（1984年）、《现代性的哲学商谈》（1985年）、《新的不透明

性》（1985年）、《后形而上学思考》（1988年）、《续补的革命》（1990年）、《商谈伦理学阐释》

（1992年）等专著，开辟了道德、政治哲学领域的一系列新的理论方向。他的法哲学新著《事实与效力：

法与民主法治国商谈理论论集》（1992年）的问世，代表着德国当代法哲学发展的最新高度。在这部被誉

为"自康德、黑格尔以来第三部德国哲学家所写的法哲学著作"的论集中，哈伯马斯从哲学、社会学、语言

学、诠释学角度，讨论了法的范畴、法律效力、正义概念、理性法、法律体系，道德-法律规范、法治

国、法律决定的合理性、审慎政治、市民社会与政治公开性、法的判例等一系列法-社会-国家哲学的前沿

问题。［7］可以预料，在不久的将来，哈伯马斯的法哲学思想，像他的其他哲学思想一样，将会在国际

学界再度引起轰动，成为学人谈论的热门话题。 

    

    二、战后德国法哲学论题概述 

    

    前文重在对二战以来德国法哲学界人物、著作和不同时期学术背景的介绍。本文第二部分拟对各种法

哲学理论、学说和观点做一个扼要的清理，从法学家们50年来所讨论的问题中抽取八个方面有代表性的论

题，分别综述。 

    

    （一）法与存在 

    

    "存在"是存在哲学（Existenzphilosophie）的基本概念。据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的解释，存在

（生存）涉及三个方面的关系，即世界、另一个可能的世界和超验。［8］在现世的意义上，存在与社

会、国家及法律之间发生不同层面的联系。社会与国家是生存意义上的此在现实，对每个具体的人而言是

他的此在（Dasein）及其生成的物质条件。作为历史生成的秩序，法律并不是任意的和偶然的，而根植于

此在及其保护意志的公共性。因此，法律是个人的此在的保护。进而言之，法律意味着通过公共意志的决

定克服纯粹的暴力，实现个人的自由。［9］沿着雅斯贝尔斯的思路，E·费希纳（Erich Fechner）在

《法哲学：法社会学与法的形而上学》（1956年）一书中具体考察了法在存在哲学上的"直接意义"与"间

接意义"，并从存在哲学视角论证法哲学的若干基本问题（自由、存在上的决定、主观与客观、存在主义

律观等）。［10］W·麦霍费尔对法与存在的思考是一种法的存在本体论考察，即"后设的存在论的形而上

思索"（meta existentielles über Denken）。从这一视境出发，他特别关注相互流通的两个邻接的世

界（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边界，并试图就主观（个人）与客观（社会）这两个领域的交换关系予以等

量齐观。麦霍费尔法的存在论基于一个二重的观点：一方面是物质的和人的内在（Innerlichkeit）；另

一方面是物质的和人的外在（uβerlichkeit）。作为一个在"似在"（Alssein）中存在的"自

在"（Selbstsein），［11］人在"物质世界"或"共同世界"中的个性展开，必然是与法的空间相遭际的。

麦霍费尔根据对这样一种联系的分析，为其法律学说建构了一个本体论基础。 

    

    "法与存在"讨论，是德国当代自然法理论的一个新的发展。它反映出存在主义法学家们试图从具体的

生存意义上的存在诠释角度来阐述当代的自然法思想。这种自然法可以称之为"存在主义本体论的自然

法"（das existenzial ontologische Naturrecht），它既不同于早期的各种自然法理论，甚至也不同

于流行于本世纪初期的诸种"复兴自然法"学说。［12］ 

    

    （二）法与"事物的性质" 

    

    "事物的性质"（德文Natur des Sache，简称NdS，英文nature of thing）是一个古老的概念，来源

于希腊文physei dikaion和拉丁文rerum natura，兼"先天规定性"、"物性"、"不言自明性"或"物之内在



秩序"诸义。［13］在中世纪，"事物的性质"被看做是神性，即神造自然这一事业的适度性。在近现

代，"事物的性质"一词衍生出许多新的用法，如事物的理性（Vernunft der Sache）、物之理性

（Vernunft der Dinge）、自然理性（naturalis ratio）、目的思想（Zweckgedanke）、交际需要

（Verkehrsbedürfnis）、正义感（Rechtsgefühl）等。其实，这些名词都是同一概念的不同符号。

［14］ 

    

    在历史上，"事物的性质"这一观念是各个历史时期自然法学说的理论渊源之一。然而，自然法，并不

等同于事物的性质，甚至也不完全等同于"来自事物性质的法"。［15］法国的孟德斯鸠（1689年-1755

年）最早将事物的性质归结为"法律的精神"，认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

必然关系"。［16］他在探讨法与政体的性质、民族精神、风俗、习惯之关系的同时，也详细考察了法

与"气候的性质"、"土壤的性质"以及它所规定的"事物秩序"之间的诸种关系。［17］在德国，本世纪初风

行一时的"自由法运动"（Freirechtsbewegung）在法学领域推动了关于"事物性质"的讨论。法学家们运用

此一概念论证法的解释及法的解释框架内的法律渊源问题，为法院判决理由寻求制定法以外的标准，将事

物的性质视为法的解释的内容或法律渊源之一。 

    

    二战后的"复兴自然法"运动再度将"法与事物的性质"的讨论推向高潮。1948年，G·拉德布鲁赫发表

《事物的性质作为法学的思考方式》一文，高度评价了"事物的性质"的法哲学意义，引起法学界对此一问

题的重新思考。W·麦霍费尔、H·萨姆贝克（Herbert Schambeck）、O·巴尔维格（Ottmar Ballweg）、

E·费希纳、G·施普伦格（Gerhard Sprenger）等人著专论探讨NdS概念及其与自然法、实在法的关系。

意大利法学家N·博比奥（Norberto Bobbio）在1957年萨尔布吕肯召开的国际法哲学-社会哲学协会第一

届世界大会所作的学术报告中，将德国战后有关此一问题的讨论归结为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的"事物的

性质"学说是自然法理论讨论的继续；第二个方向的"事物的性质"的讨论强化了法社会学理论对规范理论

的对抗；第三个论战方向上的"事物的性质"学说是对法律拜物教（Gesetzesfetischismus），即法学上拘

泥于现存规范体系的传统教义学态度所作出的一种反应。［18］ 

    

    "法与事物的性质"的讨论，反映了二战后法学家们对法律实证主义理论的反思，要求从意志客体（事

物的性质）角度来考察法的正当性，以避免再度出现纳粹统治时期那样的法律上的不法现象。时值今日，

尽管"事物的性质"这一概念尚无明晰统一的含义，［19］但它对于一些法哲学基本问题（如自然法、正当

法的标准、法的本体论、法律论证等）的探讨，仍具有其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 

    

    （三）法的"实在"与"应在" 

    

    "实在"（Sein）与"应在"（Sollen）是法哲学考察的出发点。［20］自汉斯·凯尔森（1881-1973）

创立纯粹法学以来，法的"应在"与"实在"就成为现代法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课题，在各国法学界被广泛讨

论。 

    

    从谱系学上看，"应在"与"实在"这一传统对立的范畴，源自康德关于自然与自由、认知理性与实践理

性，因果性与道德性的二元论。基于康德的认识，凯尔森将"应在"与"实在"看做是两种先验的逻辑思维模

式："实在"属于自然法则（规律）的范畴，其思维形式为"当A……，是B"："应在"属于规范的范畴，思维

形式为"当A……，应B"。［21］这种将认识领域分为"实在"（自然王国）与"应在"（人类王国）的二元

论，引发了对法的性质的长期争论，产生了法学上的两大理论分野：一种法律实证主义，强调规范和"应

在"（sein sollen）；另一种是社会学法学，强调事实和"实在"。 

    

    二战后，德国的法学家们在更为广泛的层面上探讨法的"应在"（义务、规范性、法律效力）与"实

在"（法律行为、事实性、法律实效）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法与实力、正义、法律价值诸方面的问题。在此

方面，A·考夫曼的法律诠释本体论强调"法的历史性"（Geschichtlichkeit des Rechts），将历史性的

时间结构作为一种认识方法，来探讨法的实在与应在，开拓出超越二元论认识空间的研究进路。［22］J

·哈伯马斯通过沟通行动理论，为"事实"（实在）与"效力"（应在）之间关系的论证，设计出一种新的理

论策略（Theoriestrategie）。［23］这表明，法的"实在"与"应在"问题已超越单一学科的范围，而在多

学科整合的水平上被开展讨论。 

    

    （四）法与道德 

    

    法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一直是自然法学派与分析实证法学派争论的焦点。二战以后，在英美法学界，以

H·L·A·哈特为中心，就此一问题展开数次学术论战，推动了当代西方法哲学的发展和繁荣局面的形

成。在德国，"法与道德"同样是法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法学家们就"法与道德是否有联系以及在何

种意义上两者存在着必然联系"这一重大问题展开辩论，其基本立场有三：其一，坚持实证主义法学立

场，认为法与道德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其二，反对法律实证主义，承认法与道德的相互关系及其意义；其



三，徘徊于前两种观点之间，没有明确的赞成或反对态度。据统计，在1970年-1989年近20年间，在德文

法学杂志上发表的各类文章中有99篇论及法与道德问题，其中34篇属于第一种观点，53篇坚持非实证主义

立场，有12篇文章的观点无法明确地归类。［24］1988年10月和1989年3月，国际法-社协会德国分会分别

在哥廷根和萨尔州的基尔克（Kirkel）召开专题学术研讨会，主题为"法律实证主义与法的价值关涉"（哥

廷根）、"法与道德"（基尔克）。在研讨会上，R·阿列克西做了题为"关于法律实证主义批判"的报告，

从法律论证角度对法与道德的分离命题（Trennungsthese）与联系命题（Verbindungsthese）进行了语言

的、逻辑的分析，并就此二命题提出了四种区别模式：（1）区别包含效力的法律概念和不包含效力的法

律概念；（2）区别作为规范制度的法律制度与作为程序制度（即有关规范的制定、推理、解释、应用与

执行的制度）的法律制度；（3）区别作为旁观者与作为参与者（法官）在此问题上的观点；（4）区别法

与道德之间的两种概念上的联系：定义关系与评价关系。根据上述区别，阿列克西推导出32种分离命题和

联系命题。［25］尽管这一分析在实践上并不都是至关重要的，但它至少说明，在德国，法与道德关系问

题的探讨已不再是空泛笼统的议论，而属于严格的理性论证。 

    

    （五）合理性与合法性［26］ 

    

    理论上，合理性（德文Legitimitǎt，英文Legitimacy）与合法性（德Legalitǎt，英Legality）是两

个概念含义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问题。合理性，立足于对社会特定的、规范标准的、社会整体性的维护之

上，它要说明现存的制度和政权怎样以根本的价值来维护社会的认同。因此，"合理性意味着对一种政治

制度的公认"。［27］或者说，它是政治制度存在的内在基础。另一方面，合法性，在最广义上则是指法

律的存在及行为者对法律的服从和遵守。法只有在合法性体系（制度）中才得以实现。在此意义上，"合

法性是一种形式，通过这种形式法得以显现，并向法律人指呈"。［28］合法性，就其本质而言，是与合

理性问题紧密相关的：合理性通过合法性表现，合法性应以合理性作为实质内容。 

    

    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最早论及政治的三种纯粹的合理性统治

（Legitime Herrschaft），即依赖于法律规定的"法律统治"（法治，Legale Herrschaft）、依赖于信仰

现存秩序和统治权的"习惯统治"（traditionalle Herrschaft）和依赖于统治者人格与魅力的"奇理斯玛

统治"（Charismatische Herrschaft）。［29］法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1888-1985）于

1932年出版《合法性与合理性》一书，从法治、民主、多党制国家、宪法保护等方面讨论合法性与合理性

之关系，指出：合法性是一种纯粹后天的法律思考形式（Formen des Rechtsdenkens），而"一旦合法性

仅局限于形式主义范围，那么国家也就丧失了其合理性"。［30］ 

    

    二战以后，合理性问题，尤其是合法性（法制）的合理性（Legitimit t der Legalit t），事实

的合理性关系（faktische Legitimit tsverh ltnisse），不仅在法学上，而且在哲学、社会学、政治

学、心理学诸领域被展开讨论。1969年，N·卢曼著《通过程序的合理化》，沿着韦伯、施米特等人的思

路，强调通过程序实现合理化的意义。他的"通过程序的合理化"意指：合理化不是以法律规范之道德实践

证明的形式条件为依据，而是遵守法律裁决、法律应用与法律执行中的程序规定。［31］J·哈伯马斯承

袭法兰克福学派一贯奉行的批判哲学精神，考察西方文明发展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指出：晚期资本主义存

在着四种可能的危机：经济危机、理性危机（Rationalit tskrise）、动机危机（Motivationskrise）

和合理性危机（Legitimationskrise）。［32］哈伯马斯依据整体性原则构筑起"沟通行动理论"，以期打

通人与人、人与社会的隔膜而达到交流的认同和普遍的共识，为现代民主政治、法治国家指出新的合理化

图景。 

    

    近年，愈来愈多的法学家开始从法学的角度研究合法性与合理性的问题。在法哲学方面，"法的合理

性"（Legale Legitimitat）、"依据合法性的合理性"（Legitimit t kraft Legalit t）、"合理性的

法"（Legitimes Recht）、"法律决定过程中的合理性"（Legitimit t bei juristischer 

Entscheidung）等，成为德国法学家们论证的主要问题。［33］这一理论方向已形成相当强的气势。 

    

    （六）法与人类形象 

    

    "人类形象"，是整个人类、人类的群体或个体在社会生活中所呈现出来的总体映像。自从20世纪初发

生所谓"泛人类学倾向"以来，人类形象一直是人类学、哲学、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心理学和法学诸

学科探讨的课题。学者们面对19世纪以来科学主义思潮的入侵和实证主义分割世界图景的形势，面对20世

纪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危机，强烈感受到需要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反观我们人类自身的存在、人

类在整个宇宙中的位置、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的困境与未来的命运。于是，人类形象的再审视，成为一

切学问的中心问题，［34］当然也是法哲学所要探索的主题之一。这是因为，法律是调整人类的群体或个

体之间相互关系的规范。所以，如何看待人、人性及人在社会生活中呈现的映像，对于立法者如何正当地

制定法律，执法者如何正确地应用法律具有重要的意义。人类形象的表现是多层面的：好与坏、善与恶、

贫与富、强与弱、自利与利他、仁爱与残暴、文明与野蛮、和平与好战，如此等等。而所有这些两极属性



矛盾地交织、组合，就构成了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现实形象。法律的作用表现在：它通

过制定人的行为模式，规定人们可以做什么，应当或不应当做什么，以此树立理想类型的人类形象，导引

人类生活秩序趋于和谐与稳定。 

    

    20世纪初以来，德国的法学家们一直关注从法学层面探讨人类形象及其与法律之间的相互关系。G·

拉德布鲁赫最早在此领域作了开创性研究。他于1927年发表《法律上的人》（der Mensch im Recht）一

文，对"在法律上映现的、法律据以建立其制度的人类形象"作了多角度考察，指出：抽象现实的人的类型

或经验的人类平均类型（Durchschnittstypus），是不存在的。各种形形色色的人性被不同法律时代看做

是法律规范化的本质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出发点。法律不能将所有的人都假定为精明的、自私自利的商

人，并以此为根据来赋予权利、设定义务。人在法律上的形象也不是"鲁滨逊"或"亚当"，不是孤立的个

体，而是社会中的人或集体人（der Kollektivmensch）。［35］ 

    

    二战以后，法与人类形象这一主题再度进入法学家们的视野。学者们就"刑法中的人类形象"、"犯罪

与社会"、"人类的过错、命运与责任"、"法学家眼中的世界形象"、"当代的人类形象与刑法改革"、"法治

国与人类尊严"、"判决中的人"、"法学与哲学人类学"诸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相继出版一系列相关的学

术著作。著名法学家、汉堡大学法学教授H·亨克尔（Heinrich Henkel）在其《法哲学导论》（1964年初

版，1977年再版）中，将"人类形象与法"作为法的本体论-人类学前提予以专章评述。［36］1984年10月

在比勒费尔德召开的德国"法人类学"学术研讨会上，"法律中的人类形象"、"人类与法"、"人类的尊严"等

被列入大会报告的主题。在德国，法人类学或人类学法学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已经形成。［37］ 

    

    （七）法与语言 

    

    语言，不仅是人类生活现实的本质部分和确定因素，而且是考察法、伦理等社会现象的重要手段。英

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曾言，法与法律制度（如所有制）是一种纯粹的"语言形

式"。［38］法的世界肇始于语言：法律是通过语词订立和公布的，法律行为和法律决定也都涉及言辞思

考和公开的表述或辩论。法律语言与概念的运用，法律文本（Gesetzestext）与事相（Sachverhalt）关

系的描述与诠释，立法者与司法者基于法律文本的相互沟通，法律语境的判断等等，都离不开语言的分

析。在此意义上，正如A·考夫曼和N·麦考密克（Neil MacCormick）所指出的，法学其实不过是一门法

律语言学。［39］ 

    

    二战以后，法与语言关系的探讨与研究，日益受到法学家们的重视。因而，在法学中也完成了一次所

谓的"语言哲学转向"（die "Sprachphilosophische Wende"）。从世界范围看，法学的语言哲学转向表现

出两种不同的运动方向，而这两次运动都间接地与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的逻

辑实证主义相联系。这就是：（a）以H·L·A·哈特为代表，由麦考密克、拉兹（Joseph Raz）等人继承

和发展的"新分析法学"。它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语言游戏说与日常语言理论）和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逻辑语义学"（Logische Semantik）在法学上的引进与应用。（b）以沟通理论

（Kommunikationstheorie）、符号学（Semiotik）、修辞学（Rhetorik）、论证理论

（Argumentationstheorie）等语言哲学为理论背景的法学理论（如C·佩雷尔曼的新修辞法学）。尽管这

一理论方向几乎与新分析法学同时出现，但却一直在国际学法学舞台上扮演着"边缘人"的角色，受到学人

的冷落。 

    

    在德国，早在1940年，E·福斯特霍夫（Ernst Forsthoff）在其著名论文《法与语言》中就注意到法

与语言"本质上相遇的联系"。［40］1953年T·菲韦格出版《语序学与法学》（Topik und 

Jurisprudenz），对古希腊、罗马以来的语序学（主要是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的理论）在法学中的应用，

作了新的诠释，打开了法与语言研究的新的路向。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这一段时间，在法学方

法论方面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卡尔·冯·萨维尼（Friedr.Karl v.Savigny，1779-1861）倡导的法律解

释的"古典学说"。［41］尽管在这一时期K·恩基施和H·柯因（Helmut Coing）根据意大利法学家贝蒂

（Emilio Betti）的法律诠释理论对传统学说作了补充和发展，但其基本方面没有根本的变化。直到20世

纪60年代中后期，通过K·拉伦茨、A·考夫曼和J·埃塞尔等人的努力，法学家们接受伽达默尔的哲学诠

释说，同时又不断吸收各种不同的语言学成果，才完成了古典法律解释学向"新诠释学"的转向。另一方

面，一些法学方法论学家们（如哈茨、霍恩、兰珀、H·J·科赫等人）的大力推动，使沟通理论，英国语

言分析哲学、逻辑语义学等学科被引进法学，在法学与语言学之间找到衔接点。 

    

    法学与语言学科际间合作第一次最重要的尝试，是20世纪70年代初开展的一项研究计划-"达姆施塔特

纲领"（des Darmst dter Programm）。1970年，语言学家彼得·哈特曼（Peter Hartmann）被法学界邀

请作了一次深化法学的纲领性报告，并由他牵头在达姆施塔特组成由德国研究联合会（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发起的"法律语言分析科际工作组"。在为期4年（1970年-1974年）的时间里，

工作组完成了对法律文本的法学、逻辑学、信息学和语言学的系统研究。1974年10月，国际法-社协会德



国分会在美因兹召开例会，讨论"法与语言"，再度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高潮。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符号学、语用学、文本语言学（Textlinguistik）、哈伯马斯理性论证

理论以及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引进，法学的语言研究又发生了一次转折，即由过去的法律文本语义学分

析转向对法行为中的语言、法律发现程序、法律应用与法律遵从的关系、法律决定等的语用学分析和证

明。而一大批法与语言理论研究专著的问世，为这一方向的理论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 

    

    （八）实践理性与法律论证理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法哲学的发展呈现出另一个动向，即所谓"实践哲学的复

归"（Rehabitierung der praktischen Philosophie）。［42］法哲学家们通过对康德"实践理性"的再审

思，为法与道德哲学寻找到新的理论生长点。在英国，实践理性的再发现，推动了法律规范、法律制度、

法律推理、法与道德等问题的理论探讨，使之成为一种新的法学研究思潮。J·拉兹的《实践理性与规

范》（1975年）、《实践推理》（1978年）和N·麦考密克的《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1978年）、《制

度法论》（1986年，与魏因伯格合著）等著作，是这一研究的最具代表性的成果。 

    

    与此相适应，在德国、奥地利、北欧诸国，一种新的理论方向-法律论证理论（Theorie der 

juristischen Argumentation）也悄然兴起。以逻辑、语言分析为基础的论证理论较早在道德分析哲学中

作为实践商谈论［43］被广泛讨论。1971年国际法-社协会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召开第五届世界大会，

以"法律论证"作为会议的主题。国际知名法学家C·佩雷尔曼、L·富勒，T·菲韦格以及G·卡里诺夫斯基

（G·Kalinowski）、M·维利（M·Villey）等人在会议上作了有关该论题的报告。［44］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一批中青年法学家的努力，"法律论证理论"终于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说得以

确立。在此方面作出独创性贡献的，主要是德国的R·阿列克西。他于1976年完成博士论著《法律论证理

论》（1978年由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在该书中，阿列克西详细考察了实践商谈理论（其中包括自然主

义与直觉主义、C·L·史蒂文森的情感论、L·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J·A·奥斯汀的语言行为理

论、R·M·黑尔的道德语言论、E·托尔明的道德论证分析、K·拜耶尔的道德观点、J·哈伯马斯的真理

共识论和C·佩雷尔曼的论证理论等），从哲学层面勾勒出一般理性实践商谈论大纲（如商谈规则的建

构，一般实践商谈的形式），着重讨论了法律论证理论的基本问题（法律商谈与一般实践商谈的关系，法

律论证理论的基本原则，如内在证明与外在证明，解释规则、教义学论证等）。随后，阿列克西又在国际

上有影响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实践商谈论"与"法律论证理论"的文章。尤其是，1981年他与芬兰赫

尔辛基大学的A·阿尔尼奥（Aulis Aarnio）、瑞典隆德大学A·佩岑尼克（Aleksander Peczenik）合

作，发表《法律论证的基础》一文，推动了法律论证理论向国际领域的发展。 

    

    近十几年来，法律论证理论也成为各种国际和国内法哲学学术会议谈论的主题。其中，比较重要的会

议及其主题是：1978年国际法-社协会德国分会学术讨论会（慕尼黑）-"法律论证"、1979年奥地利分会会

议（格拉茨）-"哲学与科学作为法学的基础"、1979年赫尔辛基国际学术研讨会-"法律科学中的论证"。

1991年8月在德国哥廷根召开的国际法-社协会第十五届世界大会也曾将"实践理性与法律论证"作为大会工

作组的12个论题之一。［45］因此，正如U·诺伊曼在《法律论证学》（1986年）一书导言中所指出的那

样："在最近20年内，法律论证理论在法学研究领域已取得了统治地位。……目前法律论证的各种问题继

续居于国际法学理论讨论的前沿。"［46］ 

     

    三、法哲学课程设置：德国当代法哲学面临的问题 

    

    （一）法哲学课程设置的历史沿革 

    

    "法哲学"作为一个名称由来已久。据意大利法学家G·德尔·韦基奥（Giorgio Del Vecchio，1878-

1970）考证，在古代和古典时期，除了"自然法学"（iuris naturalis scientia）概念以外，"法哲

学"（philosophia iuris）这一名称也常见诸学者们的著作之中。罗马著名思想家西塞罗（M.T.Cicero）

在其《法律篇·J，5》中曾提到"法律学科来自深奥的哲学"（Ex intima philosophia haurienda juris 

disciplina）一语。1650年，肖比尤斯（F.J.Chopius）写过一本小册子，所用题目为《论法的实在哲

学》（De vera philosophia juris）。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G.Leibniz）在1667年所著的《法学论辩教

学新方法》（Nova methodus discendae docendaeque Jurisprudentiae）一书第100节和43节分别使用

了"法哲学"（Rechtsphilosophie）和"法律哲学"（Gesetzphilosophie）两个概念。［47］然而，直到18

世纪末19世纪初，"法哲学"作为一门大学课程的名称，才渐次得以流行。在德国，历史法学派奠基人古斯

塔夫·胡果（Gustav Hugo，1764-1844）在哥廷根大学较早设"实在法哲学"课程。1798年，他将自己的讲

稿加以整理，以《作为实在法，特别是私法哲学的自然法教程》为名出版。在该《教程》中，胡果对"实

在法哲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1节-6节）、实在法哲学发展的历史（7节-28节）、实在法哲学的性质（29



节-37节）、法律人类学（38节-151节）、法的哲学基础（152节-375节）、公法（376节-402节）等问题

作了系统的阐述。［48］其后，比胡果年少六岁的哲学家G·黑格尔在柏林大学设"自然法与国家学或法哲

学"讲座，并于1821年将该讲演稿出版。这就是著名的《法哲学原理》。黑格尔的"法哲学"，是其包罗万

象的哲学体系的一部分，是精神哲学之"客观精神"篇章的发展、发挥和补充。［49］在这一点上，他与胡

果的法哲学分别代表了两个不同的进路。但由于黑格尔本人的影响，他所倡导的法哲学，长期以来，成为

后世法哲学课程设置的正统方向。法哲学因而也仅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法哲学发展呈现空前繁荣的局面。一大批法学家从事法哲学课程的讲授和著

述，随之也就有了法学家们出版的法哲学教科书。其中，比较著名的有：K·伯格博姆（Karl Bergbohm）

的《法学与法哲学》（莱比锡，1892年）、J·柯勒（Josf Kohler）的《法哲学教程》（柏林，1908

年）、F·伯罗茨海默（Fritz Berolzheimer）的《法哲学经济哲学体系》（慕尼黑，1904年-1907年）、

G·拉德布鲁赫的《法哲学》（海德堡，1914年）、R·施塔姆勒（R.Stammler）的《法哲学教科书》（柏

林，1921年）、M·E·迈耶尔（M·E·Mayer）的《法哲学》（柏林，1922年）和J·宾德（J·Binder）

的《法哲学》（柏林，1925年）等。 

    

    二战以后，法哲学的研究与教学主要是法学家从事的工作。但由于对法哲学的学科归属一直存有不同

的看法，德国各大学关于法哲学的课程设置情况则不尽相同。大多数大学的法哲学课程讲授由法学院的法

哲学教授承担（如哥廷根大学、萨尔大学、慕尼黑大学、波鸿大学）。在没有法学院建制的大学则由哲学

院或其他学院的哲学系（Philosophische Seminar）来安排法哲学、道德哲学、国家哲学之类的课程。在

少数大学（如海德堡大学），法哲学的课程设置一直采取传统习惯，分别由法学院和哲学院的教授来组织

进行。［50］各大学之间没有统一的法哲学教材，一般由任课教授指定阅读的书目或自编讲义。20世纪50

年代以来德国出版的权威性法哲学教科书主要有以下数种：H·柯因的《法哲学基本特征》（1950年初

版，1969年第2版）、E·费希纳的《法哲学》（1956年初版，1962年第2版）、C·A·埃姆格

（C.A.Emge）的《法哲学绪论》（1961年版）、H·亨克尔的《法哲学导论》（1964年初版，1977年第2

版）、A·考夫曼和W·哈塞默（W.Hassemer）合编的《当代法哲学与法学导论》（1977年）、R·齐普利

尤斯（Reinhold Zippelius）的《法哲学》（1982年）等。这些教科书的共同特点是：有完整的结构、自

成体系、论述的问题较为全面。就以上方面而论，它们与专题性法学著作有所区别。法哲学课程所指定的

必读书目，除标准法哲学教科书以外，当然也包括那些有创见的法哲学专著。至于具体选用何种参考书

籍，一般视教授的研究方向或讲座所涉范围而定。 

    

    （二）法哲学与相关法学课程 

    

    与英美传统不同，德国法哲学课程重在法的哲理。因此，该课程也从不以意义较为含混的"法理

学"（Jurisprudence）名称标识。在德文法学文献中，法学家也经常使用与英语"法理学"词形相同的概念

Jurisprudenz，但并不指称法理学，而取其拉丁文jurisprudentia一词原义，指"法律的知识"或广义的法

学，相当于Rechtswissenschaft（法律科学）。法哲学不同于"广义的法学"，当然也并不涵盖法律科学的

一切分支学科。 

    

    在历史上，法哲学的研究对象并不十分确定，其范围宽狭不一。R·施塔姆勒将这一对象归结为两个

方面：一是法律思想的纯粹形式；二是理想法的不容性（Unzul ssigkeit）。根据此一规定，他在《法

哲学教科书》中具体讨论了有关法的概念、法的形成、法的理念、法的操作（应用）、法的执行等涉及哲

学，社会学、语言逻辑、国家学、伦理学、政治学诸学科的问题。［51］G·拉德布鲁赫的《法哲学》分

总论与分论：总论讨论法的概念、法与道德、法与善、法的目的、法理念的矛盾、法的效力、现实与价

值、法的美学、法学的逻辑；分论则较宽泛，涉及的问题包括公法与私法、人、所有权、契约、婚姻和继

承法、刑法、死刑、宽宥、程序、法治国、教会法、国际法、战争等。［52］J·柯勒把法哲学的对象限

定于研究人类、人的定在（menschliches Dasein）及人类文化。他的法哲学体系基本上分为两大部分：

（1）文化的发展；（2）法律的发展。［53］二战以后的法哲学教科书则更偏重法的本体论问题和对各种

法律学说的评述，也兼及法学方法论和法律思维方式的讨论。这说明，法哲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随着

时代的发展不断拓展自己的向度。但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开放性，就给法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与其他相邻

近学科之间的界限划分，带来一定的困难。 

    

    在德国，与法哲学最不易划界的学科是"法学理论"（Rechtstheorie）。法学理论，又称"一般法

学"（allgemeine Rechtslehre），作为一门学科，它的成熟晚于法哲学。其产生过程开始于19世纪初。

这一时期，随着概念法学的兴起，尤其是后来的分析法学的产生，至少在法学界出现了要求建立一门不同

于传统法哲学（主要自然法理论）的独立法律科学的愿望。这一新的学科，在英国就是约翰·奥斯丁

（John Austin）所主张的"实在法学"；在奥地利被汉斯·凯尔森规定为"纯粹法学"；而在德国，大多数

法学家则称之为"法学理论"或"一般法学"。就其内容而言，法学理论不包括法哲学作为法律伦理学

（Rechtsethik）所考察的范围，它是关于法和法学基本概念的分析理论，侧重于描述现存法（实在法）



的概念和逻辑结构。尽管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法学家们对这一学科性质的讨论未能达成一致看法，

［54］但"法学理论"作为一门法学选修课程被一些大学法学院列入教学计划。其讲授内容大致包括法的概

念和效力、正义理论、法律规范、法律体系（法系）、法律科学的若干理论问题等。［55］其中，许多内

容与法哲学、法社会学课程有所重叠。 

    

    法社会学（Rechtssoziologie）是19世纪中期以来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另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它以

法律制度与社会总体的关系为考察对象，研究与社会事实相联系的法和法律生活。在德国，鲁道夫·冯·

耶林（Rudolf von Jhering）、马克斯·韦伯（Max Weber）、H·坎托洛维奇（Hermann Kantorwicz）、

P·赫克（Philipp Heck）、T·盖格尔（Theodor Geiger）等人分别从法学和社会学两条不同的进路发展

了法社会学理论。战后，N·卢曼从系统论方向拓进，发展法社会学一般理论，使法社会学研究领域突破

了传统的框架，而成为包括一切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共同涉猎的范围。由此，法社会学与法

哲学之间的边界变得有些模糊。尤其是，所谓"理论法社会学"（theoretische Rechtssoziologie）的形

成，不仅与法哲学难以划界，而且与法学理论之间也没有明确的界限标准。尽管学者间对这三门学科的基

本方向的认识也还是比较清楚的（即法哲学-规范的、实践的学科；法学理论-逻辑的、概念分析学科；法

社会学-描述的、经验的学科［56］），但许多细节问题似乎仍悬而未决。 

    

    与上述学科分类相联系的另外一些学科的归属，也有待进一步明确。这主要是指法律教义学和法学方

法论。 

    

    法律教义学（Rechtsdogmatik），也称"教义学法学"（dogmatische Rechtswissenschaft），是德国

19世纪兴起的、研究某一特定法律体系或子体系（法律语句命题系统）的实在法理论。［57］或者说，它

是一门"法律概念和法律制度的自成体系的基础学问"。［58］按照R·阿列克西的理解，法律教义学作为

一门法律科学，其实是至少三种研究的混合体：（1）描述有效的法；（2）串联概念体系；（3）获取解

决有问题的法律案件的办法（建议）。［59］。从这一角度看，法律教义学显然是一个多向度的学科，不

能归属于法哲学或法学理论这样单一的法学分支。换言之，法律教义学的三项研究涉及至少三个不同的向

度（领域），即描述-经验向度、逻辑-分析向度和规范-实践向度，［60］而这三个向度又分属于法社会

学、法学理论和法哲学的三个研究方向。也许是因为法律教义学介于这三个向度之间而没有明确的边界，

所以尽管德国的法学家经常在自己的论著中使用法律教义学概念、方法和理论，但它至今尚未成为一门专

业的法学课程，列入德国大学法学院的"课程总表"（Vorlesungsverzeichnis）。 

    

    法学方法论（juristische Methodenlehre或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传统上附

属于法哲学的法律认识论部分，与法哲学和一般法学并行发展。德国法学家一向注重法学方法论的研究。

历史法学派的萨维尼、普赫塔、温德雪德（Bernhard Windscheid）、祁克（Otto von Gierke）、耶林，

自由法学运动的代表人物H·坎托洛维奇和利益法学的倡导者P·赫克等人，都曾对德国的法学方法论的发

展作出过重要贡献。战后一批法学家（K·恩基施、J·埃塞尔、K·拉伦茨）致力于法学方法论的专门研

究，逐渐使之形成一门有完整结构的法学知识体系。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其他社会科学方法和自然科

学方法的引进，一些类方法论专著（如法律教义学、法律修辞学、法律语序学、法律逻辑学、法律诠释

学）的相继问世，突破了传统的方法论框架。一些跨学科的理论问题（如法律语言的分析、立法解释、法

律的应用、法律的获取与发现、法律决定、法学中的概念与体系构成等）需要运用多层面的法学方法予以

考察。由此可见，法学方法论，无论就其深度还是其广度来看，似乎已不再专属法哲学，而是联系诸学科

但又相对独立的法学分支学科了。在一些方法论研究重镇（如慕尼黑大学、比勒费尔德大学），法学方法

论早已成为大学的正式课程之一，与法哲学、法社会学、法学理论、比较法学诸课程相并列。 

    

    近几十年来，德国的法律政策研究呈升温趋向，法律政策学被一些大学（如科隆大学）列入法学课

程。由此，法哲学与法律政策学的学科划界，也成为德国大学课程设置的问题之一。 

    

    "法律政策"（Rechtspolitik，legal policy）一词在19世纪末开始被法学家们广泛使用。对其含义

和研究范围，学者间大体上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法律政策是指为达到一定的社会目的而在法律

上采取的各种手段和方法。在此意义上，法律政策不仅包括立法政策和司法政策，而且包括社会政策的一

切领域（如住房政策、农业政策、药品政策、卫生健康政策、劳动政策、人口政策、环境政策等）。

［61］ 狭义的法律政策仅指立法政策（Gesetzgebungspolitik），即在立法上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达

到一定社会目的而采取的对策。 

    

    法律政策的兴起，反映出法律总体精神的转向，即在多种社会价值的平衡过程中为法律的合理化寻求

根据。波兰俄裔著名心理学法学家莱翁·彼得拉日茨基（Leon Petrazycki，1867-1931）最早在两卷本的

《收入学》（1893年-1895年）中批判法典编纂者的立法方式，提出自己的法律政策计划。其后，他又在

《法律政策学导论》（1896年-1897年）一书中系统论述了法律政策与法学理论之间的关系、法律政策的

社会理念、道德的进步、法的教育功能、法的心理学、法律政策的方法等问题。在彼得拉日茨基看来，立



法上应当采取一种社会法律发展的一般路线，以使人们的心理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法律政策的目

的就是要达到最高的善，促进道德的进步，发挥法律的教育矫正功能，培养个人和社会的正义感以及尊重

法律、热爱祖国和家庭、畏惧刑罚等心理素质，以达到人与人之间生活的协调与社会关系的亲和。［62］

显然，法律政策学不仅应当在法律技术层面考察立法程序、步骤、目标设定的合理性，而且应当作为一门

特定的法学学科在法哲学框架内予以研究。法律政策学涉及对特定社会既存法律的评价、某一民族传统法

律文化的分析，也包含对一些法律价值（如自由、安全、公正、效率、民主）及其冲突、法律原则（如最

优化原则、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等）的法哲学考察。法律政策学拓展了法哲学关于"法与政治"（政策）

的一般研究范围，但作为一门学科它又以法哲学作为其理论基础之一。 

    

    在德国，马克斯·韦伯的"法的理性化"（Rationalisierung des Rechts）理论，为法律政策学奠定

了根基。此后，G·拉德布鲁赫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为法律政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68年10月科隆大学

教授M·克里勒（Martin Kriele）等人创办《法律政策杂志》（Zeitschrift für Rechtspolitik，简称

ZRP），进一步推动法律政策的研究向学术化与实证化方向发展。在国际上，由"法律政策"所引发的一些

重大理论问题（法律政策与其价值论背景、立法政策学的理论基础、法的渊源与法律政策、政治与法律政

策等）也成为法学家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在法哲学学术会议上被广泛讨论。［63］综上所述，面临当今

科际整合的总趋势，德国法哲学无论在研究领域还是课程设置方面都受到了相邻近学科的入侵，学科之间

的边际界限变得有些模糊。于是，法哲学家们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在寻找当今法哲学发展的新的进

路，他们提出这样的疑问："当今法哲学目的何在？""法哲学面临无路可走的处境了吗？"64法哲学家们的

危机感，一方面昭示出多学科整合给传统法哲学造成学科难以定界的窘境；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未来法哲学

作为领衔学科所面临的重要机遇、挑战和选择。充分利用多学科整合的优势，及时引进相近学科的最新学

术成果、理论和方法，把握当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精神的脉搏，站在整个科学发展的前沿来审视法学自

身的发展，是摆在法哲学家面前的迫切任务。错过了这样一个良机，法哲学就会丧失它在整个法学体系中

的学科优势，甚至陷入真正的"无路可走"的困境。这当然并不是法哲学家们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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